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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發展局局⻑就《2025 年業權及⼟地的註冊（雜項修訂）條例草案》恢復⼆讀

辯論發⾔全⽂（只有中⽂） 

  以下是發展局局⻑甯漢豪今⽇（九⽉⼆⼗五⽇）在⽴法會會議上就《2025 年業權

及⼟地的註冊（雜項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恢復⼆讀辯論的發⾔全⽂： 

    

主席： 

    

  我感謝剛才⼆讀辯論過程中，多位議員先後發⾔⽀持《2025 年業權及⼟地的註冊

（雜項修訂）條例草案》，以業權註冊制度逐步取代在⾹港已實施了超過 180 年的契

約註冊制度。 

 

  正如⼤家都知道，⾹港是少數仍沿⽤契約註冊制度的經濟體系。⽬前實⾏的契約

註冊制度並不提供物業業權的保證。因此，在物業轉讓時，需要徹底查核過往業權⽂

件以確定業權，令物業交易程序變得繁複、冗⻑，物業擁有⼈亦須妥為保存很多業權

⽂件。 

 

  政府於⼆○○四年制定《⼟地業權條例》，以業權註冊制度取代契約註冊制度。但

是，由於實施這條條例的執⾏細節⾮常多，各⽅⼜未能就主要議題達成共識，因此，

條例⾄今仍未⽣效。為讓新制度早⽇落實，政府建議先易後難，在新⼟地先⾏實施業

權註冊制度，即「新⼟地先⾏」⽅案，⽽在稍後階段才處理現有⼟地的轉制事宜。甚

麼是新⼟地？我們在條例修訂中指出，「新⼟地」是《業權條例》⽣效當⽇或之後，透

過賣地、私⼈協約，以及以換地⽅式批出的⼟地。政府就這個「新⼟地先⾏」⽅案廣

泛聽取持份者的意⾒，⽅案獲得《業權條例》督導委員會的⼀致同意。這個委員會由

⼟地註冊處處⻑主持，成員包括法律界、銀⾏界、地產界、鄉事等界別代表。我們亦

於⼆○⼆⼆年⼗⼆⽉以及今年⼀⽉兩度諮詢⽴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亦獲得普遍⽀

持。 

 

  所以我們今年⼆⽉將《條例草案》提交⽴法會，建議修訂《業權條例》，以及對超

過 70 項其他法例作出相關修訂。在此，我衷⼼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劉國勳議員、副主

席江⽟歡議員、委員會各委員、⽴法會秘書處、法律顧問、律政司團隊，以及發展局

和⼟地註冊處同事的不懈努⼒，讓《條例草案》的審議⼯作得以順利進⾏。這條條例

看似簡單，其實是相當複雜，有很多的技術性。法案委員會在今年四⽉開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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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完成審議，召開七次會議，包括公聽會。出席公聽會有不少專業團體，例如⾹港

律師會和⾹港測量師學會等等，當中律師會更先後向法案委員會提交了三份書⾯意

⾒，讓我們有機會逐⼀詳細回應。在法案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深⼊討論，⾼效、仔

細地審議超過 600 ⾴的草案⽂本，提出很多寶貴意⾒。 

 

  在此之外，除了在議會內的討論，無論是主席、副主席和很多委員，⼤家都在⾃

⼰的網絡與持份者繼續溝通，了解他們的關注，我們對此⾮常感激。政府經審慎考慮

後，採納了多項建議，我會在稍後提出修正案，並且屆時再向⼤家講解修正案的內

容。 

 

  雖然⼤家在席都很明⽩這條《條例草案》，希望⼤家都不介意我公開地講講它的⼀

些重點。 

 

（⼀） 業權不可推翻原則 

 

  ⾸先第⼀⽅⾯的重點，就是這條《條例草案》確⽴了業權不可推翻原則。 

 

  在業權註冊制度下，業權註冊紀錄是業權不可推翻的證據，這是⼤原則，我們稱

之為「以冊為準」。既然是這樣，⽇後如果在這個制度之下註冊的新⼟地，即使⽇後業

主遺失了地契或其他有關⽂書，是不會影響他證明⾃⼰擁有的業權，這⼀點⾮常重

要。既然有這個⼤原則，《條例草案》訂明，即使物業交易曾牽涉第三者的欺詐，已付

出有值代價並管有物業的真誠及對欺詐不知情的買家，他的名字已經註冊在「冊」

上，「以冊為準」，所以他可享有不可推翻的業權。這安排既切合我們的⼤原則，亦與

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安排看⿑。⾄於未能取回物業的不知情前業主，他有權獲得⼟地業

權彌償基金下的補償。同樣，由於業權註冊制度的⽬的是為業權提供明確性，《條例草

案》亦建議新⼟地將會不接受逆權管有的申索。 

 

  法案委員會討論期間，議員不但⽀持這安排，亦希望政府早⽇處理涉及其他⼟地

的逆權管有事宜，讓私⼈⼟地避免受侵佔。政府會另⾏積極探討，如何處理涉及現有

⼟地的逆權管有申請制度。 

 

（⼆） 減低物業欺詐的⾵險 

 

  這條《條例草案》第⼆個類別很值得提出來講解，就是如何減低物業欺詐的⾵

險。有議員關注，在新制度下防範物業欺詐個案的機制如何執⾏。《條例草案》建議透

過多項措施減低欺詐⾵險，包括註冊申請須附有由律師發出的核實證明書；向物業業

主發出具有先進防偽特徵的業權證明書，這是由⼟地註冊處發出的；如果有⼈要向彌



償基⾦索償，必須先向法庭提出更正令申請；另外我們提出的草案亦授權處⻑在有合

理懷疑已有或將有物業欺詐的情況下作出限制令，禁⽌為物業作出相關註冊；以及我

們亦指明如欺詐地遞交註冊申請或彌償申請，將⼲犯罪⾏等。 

 

（三） 更正及彌償的安排 

 

  第三⽅⾯是有關更正及彌償的安排。參考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安排，《條例草案》延

續已制訂的《業權條例》，建議按「⽤者⾃付」原則成⽴⾃負盈虧的彌償基⾦，向因第

三者欺詐⽽喪失業權的⼈⼠作出設有上限的彌償。政府建議對每宗物業轉移的代價款

額設定 0.014%的劃⼀徵費率，即每 100 萬元的物業價值須繳納 140 元徵費，上限為

7,000 元。此外，建議將彌償上限定為 5,000 萬元，預計超過 99%的物業交易能獲全

額保障。上述徵費和彌償只適⽤於將來根據業權註冊制度註冊的⼟地所涉的物業交

易。⽽我們相對簡單易明的彌償率和徵費率，不對物業作出太多分類，這是法案委員

會亦認同政府的政策⽅向。另外，《條例草案》建議，處⻑有權對業權註冊紀錄中的錯

誤或遺漏作出更正，⽽法庭可因應業主申請，就錯誤、遺漏以及欺詐個案作出更正業

權註冊紀錄的命令。 

 

  因應議員的具體意⾒，政府就部分有關彌償條⽂提出修訂，我稍後會再作說明。 

 

  ⾄於申請更正及彌償的細節安排會在⽇後提交的附屬法例中訂明。⼟地註冊處將

諮詢相關持份者，並在⼆○⼆六年提交⽴法會審議。 

 

（四）宣傳和教育⼯作 

 

  第四⽅⾯關乎宣傳和教育⼯作。有議員關注律師在新制度下的責任，以及認為律

師需調整他們在物業轉易過程中的現⾏做法及⾏為。《條例草案》建議，如律師在核實

申請時真誠⾏事，並已作出合理努⼒，則無需為其在核實⼯作時造成的任何不準確之

處所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損害賠償的法律責任。這關乎合理謹慎責任是普通法下廣

泛沿⽤的標準，亦是⽬前律師處理物業轉易交易時須履⾏的標準。海外業權註冊制度

的從業員履⾏核實責任時，亦採⽤類似的標準。⼟地註冊處已草擬相關指引以協助律

師履⾏核實責任，亦會繼續與業界保持溝通以完善指引，提供清晰說明，協助法律界

熟悉新制度的運作。 

 

  法案委員會亦關注巿⺠對於新制度下「以冊為準」的認識，認為政府應加強與巿

⺠及業界溝通。⼟地註冊處已與主要持份者成⽴專責的業權註冊教育委員會，統籌和

督導公眾宣傳及專業教育活動。我們計劃在新制度實施前約半年開展宣傳及教育活

動，並會在新制度實施後持續進⾏，確保公眾和業界有充分時間認識和熟習新制度的



特點及運作模式。 

 

查冊安排 

 

  剛才有議員發⾔時提及業權註冊制度下的查冊安排，《條例草案》建議的查冊安排

符合我們⼀貫原則，即在保障私隱、提供便捷的查冊服務，以及維持物業市場的透明

及有效運作之間會取得平衡，並同時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協助業界發展。公眾及業

界可查閲資料以確定物業業權。詳細安排會在附屬法例中訂明，屆時我們會諮詢持份

者並提交⽴法會審議。 

 

現有⼟地的轉制 

 

  在討論中⼤家都很關注除了新批⼟地，現有⼟地何時才可實⾏業權註冊制度。政

府通過先易後難⽅式，⽬的是希望這個制度可以早⽇落實。先⾏在新⼟地實施業權註

冊制度，可讓各⽅累積實際經驗，有助敲定⽇後把業權註冊制度擴展⾄現有⼟地的安

排。事實上，正如剛才有議員發⾔提到，新舊制度並⾏運作⼀段較⻑時間在海外司法

管轄區亦屬常⾒。為達致將所有現有⼟地轉換⾄新制度的最終⽬標，其實我們也沒有

等，⼟地註冊處已啓動內部研究，評估在現有 290 萬份⼟地登記冊中有問題的登記冊

的範圍和類型，以便就轉制向發展局提出建議。政府計劃於明年開始與持份者商討可

⾏的轉制⽅案，例如分階段轉制，先⾏轉換較近期批出的現有⼟地，⼜例如強制⾸次

物業轉讓必須轉制、設⽴⾃願申請轉制等。我們希望探討後明年開始可與持份者作⽐

較具體的諮詢，以期定出最切實可⾏的轉制⽅案。 

 

  主席，我懇請各位議員⽀持《條例草案》，以及我將於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的

各項修正案。如《條例草案》獲得通過，政府計劃在明年向⽴法會提交六條附屬法

例，涵蓋詳細的申請程序、費⽤及徵費、彌償基⾦、法院規則、電⼦遞交等事宜，按

先訂⽴後審議的程序提交⽴法會，並與業界和公眾進⾏條例實施的籌備和宣傳教育⼯

作，以便《條例草案》能在⼆○⼆七年上半年⽣效。 

 

  雖然今次這條例只適⽤於新⼟地，但正如很多議員指出，這是⼀個⾥程碑，是重

要的⼀⼤步，⽽且很難得這⼀⼤步是政府、⽴法會以及各持份者包括法律界、銀⾏

界、房地產界別等等同⼼合⼒⾛出來的⼀⼤步。我很多謝各位議員⽀持，亦多謝各位

議員不吝嗇你們的發⾔，除了表示百分之⼆百以⾄百分之⼀千，甚⾄百分之萬⼆的⽀

持，⼤家還點名讚賞我們的同事。其實坦⽩說，⼤家不吝嗇多說這幾句，對於整個政

府團隊有很⼤⿎勵作⽤。我希望⼤家的⿎勵對於我們明年提交的附屬法例，以及明年

再提出其他⼟地如何處理，有⼀個很⼤的⿎勵作⽤。 

 



  如果我們能夠盡快實施及通過今⽇建議的《條例草案》及其修訂，我們便會早⽇

實現業權註冊制度的各項好處，為逐步擴展實施經修訂的《業權條例》打下重要基

礎，實現⾹港⼟地註冊制度發展的新篇章。 

 

  主席，我謹此陳辭。 

  

完 

 

2025 年 9 ⽉ 25 ⽇（星期四） 

⾹港時間 18 時 08 分 

 


